广州市2025年新增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机构遴选方案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改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粤建人函〔2023〕596号，见附件1）以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住建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机构动态调整的通知，结合广州市2025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实际，为认真做好2025年新增培训机构遴选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的
通过对申报机构的考察，遴选出培训质量高、培训机制完善的培训机构，为全市建设行业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二、材料申报

参加遴选的申报机构须按时限要求提交纸质材料（一式三份），纸质申报材料按照以下顺序装订：1.申报机构名称。2.《资格审查表》（见附件2）第１—8项证明材料。3.近３年（2022年10月１日以来，下同）培训情况（包括培训人数、类别、层次等）证明材料。４.近3年获得相关专业领域表彰奖励（指本单位或本单位专职教师）证明材料。5.其他：包括（不限于）网络教育平台、完善的课程体系、新颖高效的教学方法等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能够佐证即可，不宜过多。
纸质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9月15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班时间；提交地址：广州市建设教育协会（越秀区建设六马路33号宜安广场29楼2901室。联系人：周小姐，联系电话：020-37280173、15975408477）。

　　三、遴选数量

根据现有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情况，确定2025年新增两家培训机构。

　　四、遴选时间
2025年10月。

　　五、遴选程序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聘请具有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机构管理经验或从事一线培训工作的人员５名或７名组成评判组，对申报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集中评判打分，由高到低排名，对前两名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确认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后，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待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后（如实地考察或公示接受异议处理，出现取消资格情形，按排名顺序替补），上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公布。

　　六、否决事项
　　凡经查实，确定申报机构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取消遴选资格。

　　（一）申报材料或接受实地考察弄虚作假的。
（二）近３年，在办学培训中存在中介行为或只收费不培训或偏护学员考试作弊等违反培训办班有关规定的。

（三）《资格审查表》中基本条件第１—8项，有１项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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